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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荣泰纺织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2月14日，
债权本金2500万元，利息126.40万元，债权本息2626.40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绍兴恒联地产发展有限
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马臻路358号4幢104室的住宅（建筑面积：87.89平方米，土地面积：37.48平方米）；由毕可
宝、金卫玉所有的位于绍兴市柯桥区世茂名流（锦都苑）5幢1104室的住宅（建筑面积：266.91平方米，土地面积：181.85平
方米）；由毕可宝、金卫玉所有的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白马公寓1幢2单元2101室的住宅和附属车位（建筑面积：277.87平方
米，土地面积：87.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绍兴县宇盛针纺整理有限公司、绍兴恒联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绍兴可贺贸易有限公司”）、毕可宝、金卫玉、徐建忠、支贤美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季经理 联系电话：13858582896
电子邮件：jika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8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2月14日，债权本金6189

万元，利息316.49万元，债权本息6505.4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绍兴，该债权由金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
安昌镇安华公路西侧的工业用地及厂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用地，土地面积3,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439.56平方
米）、位于安昌镇安华公路东侧的工业用地及厂房（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土地面积30,213.8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54.54
平方米）、位于钱清镇方家桥村西畈的综合用地及房产（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地，土地面积2,7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5,642.92平方米）和位于钱清镇方家桥村西畈的工业用地和房产（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地，土地面积13,295.00平方米，
建筑面积7690.30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由浙江华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金晖置业有限公司、徐宝金、李文程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该债权收益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收益权。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季经理 联系电话：13858582896
电子邮件：jikaifeng@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8日

债权收益权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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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乐清市亿芸实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宝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帝尧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博瑞车业有限公司

瑞安市荣贵塑胶有限公司

海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正气动有限公司

温州瑞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乔邦时代商场有限公司

温州明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

本金

1040

2604.99

1189.19

1330

1195

9386.54

2942.78

1984.6

3190

600

1689.12

540

利息

199.91

538.33

445.1

298.49

238.2

3876.56

113.57

804.85

628.27

130.91

946.19

163.52

本息总计

1239.91

3143.32

1634.29

1628.49

1433.2

13263.1

3056.35

2789.45

3818.27

730.91

2635.31

703.52

保证人

无

乐清市弘如成套配件有限公司、金松锋、黄玲玲

温州市盈达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比尔鞋业有限公司、卢成尧、魏起秋

浙江三本车业有限公司、邱晓东、陈祥飞夫妇

瑞安市中兴塑胶有限公司 林孝录、余再荣、林银柱、周秀丽、李荷棉、薛秀琴

浙江盛昌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欧瑞泰汽配有限公司、孙顺海、叶桂 、久龄久集团有限公司、鑫瓯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联制药机械有限公司、袁焕春、应莲莲

浙江银河混凝土有限公司、乐清市华生开关厂、乐清市冠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陈耀哲、黄丽燕、陈耀敏、黄德弟

温州力源气动液压制造有限公司、季文斌、浙江普金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长江合成革有限公司、绍兴瑞气压缩机有限公司、郑州瑞气气体有限公司、陈孝通、李凤莲

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雪凡妮服饰有限公司 陈海军、邹俏洁

瑞安市瑞强标准件有限公司、涂小飞、涂圣孟、涂东武

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孙建勇、高雪微、林峰、鲍琳春

抵押物

乐成镇旭阳路旭阳大厦17F-E室的房产、北白象镇金炉村的工业厂房和土地使用权

乐清市北白象镇金炉工业区的 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温州鹿城区笠岙路黄龙康园10幢1102室办公楼，温州火车站广场瓯江大厦主楼2503室房产

塘下镇小南山村南溪路58号的 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府东路府东家园的房产

上望薛后村的土地使用权、温州市开发区金伦花园23幢701室的房产

1、上海中山南二路508号1101室住宅 2、瑞安市玉海街道滨江大道新湖大厦4单元2103室住宅，
3、瑞安市经济开发区滨江大道566号厂房和土地使用权、4.上海浦东新区商城路618号的房产

无

无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湾园区东片33号小区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温州五马街的商铺（二押）

无

无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道海）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乐清市亿芸实业有限公
司有限公司等12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我公司对
乐清市亿芸实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等12户债权总额为36076.12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债权依法通过淘
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截至201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法院公告
2016年6月8日

（2016）浙0304民破1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马克路易服饰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2016）浙0304民破15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盈博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6年5月27日指定刘旭海担任温州盈
博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盈博服饰有限股东胡爱
昭、章塞英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刘
旭海（联系人：郑建初，联系号码：13857723052。地址：
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号瓯海金融综合服务
区A3幢8-9楼907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温州盈博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
月9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生产的费用。温州盈博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温州盈博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7月12日上午9
时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破1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程光星的申请，于2016年5月16日
作出（2016）浙0304民破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
顺仔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5月25日
指定周光担任浙江顺仔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顺仔
服饰有限股东徐金克、金光翠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管理人周光（联系人：邹永迪，联系号码：
18658355556。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A
幢8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浙江
顺仔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6年7月9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生
产的费用。浙江顺仔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浙江顺仔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6年7月13日上
午9时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温苍南商初字第3531号

陈金塔：本院对原告苍南县福田包装制版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金塔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温苍南商初字第353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957号

陈宪增：原告温州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宪
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19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959号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刘宅村温州市龙湾方泰鞋
料厂：原告温州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龙湾
方泰鞋料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195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960号

温州市瓯海郭溪马建锋鞋面压花加工场：原告温州
奔宇人造革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瓯海郭溪马建锋鞋面
压花加工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196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林旭阳、鲍海玲、天津瑞林异型铜排电气有限公
司、中瑞富泰铜业（天津）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屠新
楚、黄赛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乐商初字第220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民初67号

嘉兴皇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泮明：本院受理亚
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朱杰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民初67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858号

钱仁交：本院受理原告钱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
求判令你归还借款242800元、支付利息36905.60元、承
担诉讼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1844号

冯新林、夏国锋：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生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冯新林归还借款20000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被告夏国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
由两被告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6号

沈丹凤：本院受理原告黄二让与被告沈丹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421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沈丹凤结欠原告黄二让借款本金50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沈丹凤自
2015年3月1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人民币500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向原告黄二让偿付利息，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6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13元
（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沈丹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702号

戴富华、陈璇英：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戴富华、陈璇英、徐云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
传票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被告戴富华、陈璇英立即共同归还尚欠原告借
款本金250000元及诉前利息12525.90元（暂计息至2016
年2月23日，自2016年2月24日起，对全部尚欠借款本金
按本案《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约定支付罚息、复息，至
实际清偿日止）；2、被告戴富华、陈璇英共同承担原告为实
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0元及本案诉讼费
用；3、被告徐云高共同对被告戴富华、陈璇英所涉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平商初字第1356-1号

计宇伟：本院受理原告贾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平商初
字第13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4）浙湖商破字第1-2号

因《浙江晶兴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已执行完毕，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经完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
院已于2016年5月26日裁定终结浙江晶兴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838号

汤碧波、冯芳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汤碧波、冯芳芳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807号

湖州中燃经贸有限公司、吴耘、夏丽华、张华、徐小
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城中支行
与被告湖州中燃经贸有限公司、吴耘、夏丽华、张华、徐
小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80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664号

潘明芳：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
行织里支行与被告潘明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311号

曹传根：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展鹏纺织品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545号

顾玲娣：本院受理原告华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65号

张明中：本院受理原告费群英与被告张明中离婚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
民初5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康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民初字第1629号

翟卫杰、周美华：本院受理原告施水荣与被告翟卫
杰、周美华、湖州维达电子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湖吴民初字第16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支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0650号

蒋伟豪：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利强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0065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破字第8-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卞丽美的申请于2015年11月20日
裁定受理安吉瑞丰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5年11月23日指定浙江浦源律师事务所担任安吉
瑞丰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的管理人。2016年6月6日，本院
根据安吉瑞丰海绵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安吉瑞丰海
绵制品有限公司重整。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4号

李红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李红雨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7号

杜潮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诉被告杜潮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0号

泮晓军：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泮晓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8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1号

周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周海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8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876号

刘绍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诉被告刘绍东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4022号

舒俊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市分行与被告舒俊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4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70号

应敏、浙江衢州嘉铭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应戎、程根
土、周水土：本院受理原告应春芳与被告应敏、浙江衢州
嘉铭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应戎、程根土、周水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6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688号

刘忠：本院受理原告马琳诉被告刘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748号

蔡浩明：本院受理原告王金美与被告蔡浩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25民初第00771号

盛礼刚：本院受理原告杨献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告知书、关于互联网
裁判文书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刘秀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曹秋菊、傅琳娜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年8月29日上
午9时整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
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